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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喜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

前程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579,478,678.77 3,953,678,338.77 -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53,611,288.10 2,317,216,185.69 -7.0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8,135,713.65 -36.26% 1,122,807,943.57 -3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3,390,535.74 -379.32% -163,604,896.59 -21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5,468,137.40 -410.17% -187,254,193.98 -23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6,608,587.64 -35.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350.00% -0.28 -203.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350.00% -0.28 -203.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5% -7.38% -7.32% -16.0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700,884.6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767,691.97

债务重组损益 12,973,385.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18,901.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566.25

合计 23,649,297.3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

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

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548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哈尔滨电气集

团公司

国有法人 22.01% 131,121,459 4,590,459

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24% 114,635,052 113,711,963 质押 113,711,963

佳木斯电机厂 国有法人 18.11% 107,928,537 107,928,537

泰达宏利基

金－工商银

行－泰达宏利

价值成长定向

增发60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40% 8,370,837 8,370,837

深圳市保腾丰

利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6% 8,100,810 8,100,810 冻结 8,100,810

招商财富－招

商银行－弘唯

基石1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6% 8,100,810 8,100,810

浙江龙信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8% 7,650,765 7,650,765

昆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保险

产品

其他 1.28% 7,650,765 7,650,765

申万菱信（上

海）资产－工

商银行－中融

信托－中融－

瑞林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95% 5,666,057 5,666,057

上海证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2% 4,900,855 4,900,85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126,5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531,000

陈佳琪 2,877,665 人民币普通股 2,877,66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699,950 人民币普通股 1,699,9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1,447,546 人民币普通股 1,447,54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盛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97,764 人民币普通股 1,097,76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923,089 人民币普通股 923,08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民品

质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852,600 人民币普通股 852,600

周冰鑫 819,700 人民币普通股 819,700

王渊琼 780,600 人民币普通股 78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持有5%以上（含5%）的股东有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佳木斯电机厂三家公司，其中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股

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佳木斯电机厂为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关联

企业。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陈佳琪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票

2,877,665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重组所涉资产过户的相关事项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为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置出资产为公

司原有全部资产和负债。 截止报告期，公司已完成交付或过户的资产账面价值(截止交割

审计基准日2012年3月31日) 为35,711.85万元， 占同时点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 38,

847.65�万元的 91.93%。 对于部分资产未完成过户问题，本公司和相关方已有妥善安排。

根据《资产交割补充协议书》，公司与阿继有限和哈电集团确认：自相关置出资产交付之

日起，置出资产（无论该等资产的交付是否需要办理及是否已完成产权过户、权益变更登

记手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均由阿继有限享有和承担，阿继有限对置出资产独立行使经

营管理权利，并承担该等资产的全部经营风险和损益。

2、关于重组所涉债务转移的相关事项

截止报告期，置出债务中已取得同意函的负债账面价值为 10,622.79�万元，已于期

后清偿的负债账面价值为15,217.23万元； 尚未获得同意函且未清偿的负债账面价值为

7,827.10万元。 上述尚未获得同意函且未清偿的债务共1500余笔，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债

务的账龄均超过两年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已超过诉讼时效。 截

止报告期末，银行专项账户资金余额为916.37万元，短期内共管账户资金能够满足清偿重

组债务要求，同时为了彻底解决重组债务引发的债务风险，哈电集团已承诺将及时提供

代偿资金，清偿已核定确认的重组债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哈尔滨电气集

团公司

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期

间，哈电集团为了避免和清除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可能侵占上市公司商业机会

和形成同行业竞争的可能性，

哈电集团出具了《哈电集团及

其下属企业关于避免同行业竞

争之承诺函》其内容为：（1）

本次交易完成后，哈电集团将

不从事任何与本公司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以避免对本公司的

生产经营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

的业务竞争；（2）在本次交易

完成后，哈电集团将采取有效

的措施，促使哈电集团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从事任何与本公司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对

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任何直

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3）本

次业务完成后，哈电集团将努

力通过合法合规渠道促成哈电

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但

不限于交直流电机公司）与本

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包括但

不限于佳电股份）在未来的业

务中进行如下业务区分：在普

通电机（不含电站主风机电

机）领域，哈电集团控制的其

他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交直流

电机公司）不生产

3000KW-5000KW的大功率

电机及3000KW以下的中小功

率电机；在普通电机（不含电

站主风机电机）领域,本公司

及其控制的企业（包括但不限

于佳电股份）不生产5000KW

以上的大功率电机；在特种电

机以及电站主风机电机领域，

维持现状，避免产生任何潜在

业务竞争。

2011年04月

24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有限公

司;佳木斯电

机厂;上海钧

能实业有限公

司

佳木斯电机厂、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钧能实业

有限公司承诺在2011年、2012

年、2013年和2014年内，如置

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超过预测

净利润，则佳木斯电机厂、北京

建龙重工集团公司和上海钧能

实业有限公司无需对上市公司

进行补偿；若置入资产的实际

净利润小于预测净利润，则由

佳木斯电机厂、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公司及上海钧能实业有限

公司以本次交易中各方认购的

股份总数为上限向阿继电器进

行补偿，补偿比例分别为

51.25%,�47.07%和1.68%。 佳

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每

年补偿的股份数量总额计算公

式为：（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

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际净利润数）x认购股份

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

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

量。

2011年04月

24日

2011年—

2014年

置入资产实现净利润：2011年度实

现净利润为人民币21,049.29万元，

高于预测净利润人民币16,775.20万

元；2012年度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20,629.46万元，高于预测净利润人

民币19,040.86万元，2013年度实现

净利润为人民币18,827.31万元，低

于预测净利润人民币22,378.23万

元。 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3500.52万元，低于预测净利润。

2011年—2014年净利润预测累计数

83,263.73万元，实际实现净利润累

计数64,006.58万元，累计完成

76.87%，触发盈利预测业绩补偿条

件。 公司已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中的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正积极推进股

份的回购和注销工作，并将在实施完

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佳木斯电机

厂;北京建龙

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钧

能实业有限公

司

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维护全

体股东利益，佳电厂、建龙集团

和钧能实业已出具书面承诺：

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认购

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2013年01月

09日

2013年1月9

日—2016年1

月9日

正在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哈尔滨电气集

团公司

参与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的投资者哈尔滨电气集

团公司承诺：本次发行认购的

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也不由佳

电股份回购该部分股票。

2014年12月

09日

2014年12月9

日—2017年

12月9日

正在履行

招商财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

司、泰达宏利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市

保腾丰利创业

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财

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浙江

龙信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

海证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民生通惠资产

管理有限公

司、申万菱信

（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上述参与公司2014年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的8名投资者均

承诺：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也不由佳电股份回

购该部分股票。

2014年12月

29日

2014年12月9

日—2015年

12月9日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5年07月

15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郭先生 股份回购事宜的进展情况

2015年09月

01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信达证券

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及战略发展方

向

2015年09月

23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宋先生 公司新产品研发的情况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常世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应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蔡爽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809,451,091.06 3,508,156,076.71 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31,184,607.38 1,668,757,400.80 3.7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4,973,412.92 -4.91% 1,110,829,604.42 2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895,112.68 -2.49% 106,514,512.13 1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202,017.42 5.71% 102,117,749.15 11.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6,124,891.37 -282.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0% 0.26 1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0% 0.26 13.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5.00% 6.25% 3.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30,247.5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469,869.4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49,074.5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08,606.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9,776.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841,258.68

合计 4,396,762.9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

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

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40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胡津生 境内自然人 7.31% 30,096,364 22,572,273

常世平 境内自然人 5.61% 23,067,200 17,300,400

董书新 境内自然人 4.65% 19,115,724 14,336,793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九组合

其他 4.13% 17,000,000

天津腾飞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7% 12,226,818

赵文杰 境内自然人 2.32% 9,556,087 9,472,287 质押 4,000,000

任伟 境内自然人 2.21% 9,100,528 6,825,396

尹宝茹 境内自然人 2.14% 8,818,406 6,613,804

张义生 境内自然人 1.78% 7,340,396 5,505,297

鲍建新 境内自然人 1.73% 7,127,204 5,345,403 质押 1,05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1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0

天津腾飞投资有限公司 12,226,818 人民币普通股 12,226,818

胡津生 7,524,091 人民币普通股 7,524,091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号

6,794,519 人民币普通股 6,794,5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171,193 人民币普通股 6,171,193

常世平 5,766,800 人民币普通股 5,766,800

董书新 4,778,931 人民币普通股 4,778,93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708,300 人民币普通股 4,708,30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22,329 人民币普通股 3,322,329

交通银行－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3,309,627 人民币普通股 3,309,6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胡津生、常世平、董书新、赵文杰、尹宝茹、任伟、张义生、鲍建新为公司控股股东、一

致行动人之一；前述8名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持续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赵文杰先生因个人原因将其直接持有的

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高管锁定股）4,000,000股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截止本报告期末，赵文杰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9,556,08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32%，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7%，占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41.86%。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鲍建新先生因个人原因将其

直接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1,050,000股质押给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截止本报告期末，鲍建新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7,127,

2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3%，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26%，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14.73%。

截止本报告期末，除赵文杰、鲍建新外的公司其他实际控制人所持的公司股份未发

生质押。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42,328,677.22元，比年初数增加117.17%，其

主要原因是：冲压件业务收入增长以及冲压件客户较多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所致。

2、应收账款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525,293,817.36元，比年初数增加30.56%，其

主要原因是：模具业务收入增长以及部分客户回款缓慢所致。

3、预付账款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02,838,235.32元，比年初数增加38.83%，其

主要原因是：汽车用大型多工位级进模具开发制造及应用产业化项目工程和设备预付款

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27,132,999.82元，比年初数增加33.53%，其

主要原因是：本期投标保证金以及员工出差备用金增大所致。

5、无形资产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93,626,483.94元，比年初数增加68.65%，其主

要原因是：汽车用大型多工位级进模具开发制造及应用产业化项目土地购入所致。

6、长期待摊费用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02,200.91元，比年初数减少41.46%，，其

主要原因是：部分房屋装修改造支出在本期摊销完毕所致。

7、递延所得税资产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25,476,784.25元，比年初数增加

47.14%，，其主要原因是：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以及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8、其他非流动资产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7,400,000元，比年初数减少65.43%，其

主要原因是：公司购买土地预付款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9、应交税费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72,505,666.28元，比年初数增加34.07%，其主

要原因是：公司境内销售增长应交增值税增长所致。

10、其他应付款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26,453,870.78元，比年初数增加96.24%，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需支付的职工差旅费用垫付款增长所致。

11、长期应付款2015年9月30日年末数为0元，年初数为5,626,120.72元。 其主要原

因是：欧洲天汽模融资租赁产生的长期应付款将在一年内到期所致。

12、其他综合收益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716,390.53元，比期初数增长48.55%，其

主要原因是：本期欧洲天汽模公司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扩大所致。

13、营业成本：本期营业成本为818,179,046.7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5.62%，其主要

原因是：本期模具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销售成本增长幅度大于销售收入增

长幅度所致。

14、销售费用：本期销售费用为45,281,836.6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9.50%，其主要原

因是：本期模具业务销售增长，出口运保费及试模费增加所致。

15、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减值损失为25,581,471.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20.32%，其主

要原因是：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以及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16、投资收益：本期投资收益为27,788,727.0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56.78%，其主要

原因是：联营公司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在本期的盈利增加所致。

17、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为21,255,623.5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2.99%，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出口项目收到的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18、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40,

323,984.11元，比上年减少33.13%，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的合同或交易保证金减少所

致。

19、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94,866,042.1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72%，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的合同或交易保证

金增加所致。

20、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支付的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71,574,020.1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43.55%，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的汽车用大型多工位级进模具开发制造及应用产业化项目投入

增加所致。

21、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为51,090,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51.84%，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对外投资规模减少所致。

22、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为376,082,000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48.65%，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流动资金需求扩大短期贷款规模扩大所致。

23、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18,

822,00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30%，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到期

回款增加所致。

2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为293,482,000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257.51%，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到期银行短期借款规模增长所致。

25、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本期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1,473,663.86元，上年同期为-3,284,059.95元，其主要原因是：本期美元欧元升值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鲍建新、常世平、

董书新、胡津生、

任伟、王子玲、尹

宝茹、张义生、;赵

文杰

在承诺函签署之日，控股股东未直接或间接

投资于其他企业，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

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与控股股

东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

何与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也不

参与投资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

其他企业；未来控股股东将不从事与公司相

竞争的业务，若因公司拓展产品和业务导致

存在竞争的，控股股东将以停止或转让相关

业务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不利用大股东的

地位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使用。

2009年

03月10

日

长期

报告期

内，未发

生违反以

上承诺的

事项。

鲍建新、常世平、

董书新、胡津生、

任伟、王子玲、尹

宝茹、张义生、;赵

文杰

鉴于公司前身天津汽车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模具公司")历史上存在的股东委托持股关

系已于2007年4月全部解除，截至2008年12

月12日，涉及委托持股关系的相关当事人中

的260人已分别签署《确认函》，对其各自在

上述委托持股关系存续期间持有模具公司出

资的具体情况予以确认，其中5名当事人（在

公司清理委托持股前已不再是公司实际出资

人）未签署《确认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胡津生等9名一致行动人就模具公司

的上述委托持股事项承诺：上述委托持股相

关当事人对于委托持股事项的确认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如未签署《确认函》的委托持

股相关当事人向公司或其股东主张相关股东

权利或任何经济利益，承诺人承诺负责协调

解决，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

2008年

12月13

日

长期

报告期

内，未发

生违反以

上承诺的

事项。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0.00% 至 3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6,642.36 至 21,635.07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6,642.3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稳定，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邢运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姜伟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781,263,127.63 4,928,779,538.02 -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96,205,392.71 3,189,653,424.90 3.3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4,906,387.83 3.55% 1,192,804,576.38 -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2,236,981.64 15.58% 114,102,725.15 1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884,150.37 36.10% 102,105,751.17 1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46,682,282.45 87.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20.00% 0.20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20.00% 0.20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0.12% 3.52% 0.2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458,444.8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491,790.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8,239.7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16,799.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77.94

合计 11,996,973.9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375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润联合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10% 218,739,800 0

江西新拓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4% 24,268,584 0

中国银行－嘉实

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11% 23,000,000 0

刘邦君 境内自然人 2.23% 12,460,112 0

上海奇益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奇益

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26% 7,038,800 0

王长荣 境内自然人 0.92% 5,156,600 0

中国银行-嘉实稳

健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6% 4,795,719 0

邱心飞 境内自然人 0.75% 4,204,001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先

进制造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4,011,523 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0.71% 3,988,724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218,73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739,800

江西新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4,268,584 人民币普通股 24,268,584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0

刘邦君 12,460,112 人民币普通股 12,460,112

上海奇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奇益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0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7,038,800

王长荣 5,156,600 人民币普通股 5,156,600

中国银行-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4,795,719 人民币普通股 4,795,719

邱心飞 4,204,001 人民币普通股 4,204,00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先进

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11,523 人民币普通股 4,011,52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88,724 人民币普通股 3,988,7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控股股东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一致行动人。 (2)公司前10名股东中未知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长荣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156,600股，实际合计持有5,156,6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53.52%（绝对额增加817.58万元），主要系本期预

付材料款项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73.39%（绝对额减少345.64万元），主要系上期

出口退税额本期收回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97.07%（绝对额减少1,344.69万元），主要系

本期增值税留抵减少所致。

（4）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1.44%（绝对额减少24,300.00万元），主要系本

期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5）预收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89.47%（绝对额增加1,047.09万元），主要系本期

预收货款客户增加所致。

（6）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76.11%（绝对额增加1,587.75万元），主要系本期

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7）应付利息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66.01%（绝对额减少94.56万元），主要系本期预提

贷款利息减少所致。

（8）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3.02%（绝对额减少922.11万元），主要系应付

产品返利部分开票冲回所致。

2、利润表项目

（1）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绝对额增加565.30万元，主要系本期支付的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较上期增加所

致。

（2）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绝对额减少482.81万元，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

期末余额增加幅

度减小，对部分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单独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3）营业外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绝对额减少724.10万元，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金

拨款减少所致。

（4）营业外支出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绝对额减少260.44万元，主要系本期未处理固定

资产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数绝对额增加25,512.23万元，主要系

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及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支付现金减少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数绝对额减少32,730.76万元，主要系

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现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天润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1）

本公司不投资与股份公司产品相同或

相类似的企业，以避免对股份公司的

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保

证将努力促使本公司的控股企业不直

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

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

动；2）本公司不利用对股份公司的控

股关系进行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

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3）本公司

赔偿股份公司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而

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2009年08

月21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

诺。

邢运波

实际控制人邢运波作出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1）本人

不投资与股份公司产品相同或相类似

的企业，以避免对股份公司的生产经

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保证将努

力促使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股份

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

活动；2）本人不利用对股份公司的实

际控制关系进行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3）本

人赔偿股份公司因本人违反本承诺而

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2009年08

月21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

诺。

天润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关于减少

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尽可能减少和规范与股份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2）对

于无法避免或者因合理原因发生的关

联交易，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等价、有

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

订立相关协议或合同，及时进行信息

披露，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3）承

诺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4）本公司有关关

联交易承诺将同样适用于本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本公司将在合法权限内促

成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履行关联交易

承诺。

2009年08

月21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邢运波

实际控制人邢运波作出关于减少或避

免关联交易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尽可能避免与股份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2）对于无法

避免或者因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交

易，本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遵循等价、有偿、公平

交易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订立相

关协议和合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

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3）承诺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4）有关关联交易承诺将同

样适用于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本人

将在合法权限内促成实际控制的企业

履行关联交易承诺。

2009年08

月21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天润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拟在未来12个

月内增持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增持金额不低于3,800万元。 并针

对该事项承诺如下：在增持天润曲轴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期间、法定期限内

以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主动减持

所持有的天润曲轴股份公司股份。

2015年07

月10日

2016年1月

15日

严格履行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0.00% 至 3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3,331.54 至 17,331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3,331.5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加强市场开发力度，新客户、新产品销售稳定增长。 2、公司加强

创新项目管理，加大产品成本控制力度，产品成本下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法定代表人：邢运波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9日


